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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政办秘〔2020〕53 号 

 

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全面规范重载货车通行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天堂寨旅游扶贫实验区，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

（金寨现代产业园区）管委，县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单位： 

为加强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规范道路交通秩序，统筹地

方经济发展和民生工程建设，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公路法》

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全面规范重载

货车通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规范要求 

（一）规范通行。在道路、桥梁荷载评定以及交通安全流量

评定、环保评定的基础上，依法对重载货车运输采取限定时间、

线路、载重、速度和发车密度通行措施（即：原则上每日通行 16

小时，每日 22:00 至次日凌晨 6:00 禁止通行；行驶路线以通行具

体要求确定的线路为准；车辆严格按照核定载重量进行载重，不

得超载行驶；重载货车要严格按照公安交警部门通过交通安全评

估规定的时速限速行驶，不得超速行驶；重载车辆的发车密度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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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以交通安全评估为依据，不得超流量行驶，不得超密度发

车），严禁超时超速、超限超载、超密度和不按规定线路运输。 

（二）加强人防。属地政府（经济开发区）抽调人员进驻砂

石企业，与原单位工作完全脱钩，加强对砂场、石料厂装卸运输

的源头监管，做好辖区内的公路、桥梁保护工作，强化宣传规范

重载货车通行意义；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抽调人员做好规范

重载货车通行工作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；砂石

生产企业配齐、配足地磅、监控设施以及安全管理人员，按照合

同约定安排车辆运输，确保运输车辆规范有序，严格按照法律法

规和本通知要求运输。 

（三）完善技防。公安交管部门依法按照全程监控、不留死

角原则，完善道路监控抓拍系统，坚决打击超时超速、超限超载、

超密度和不按规定线路行驶、乱停乱放等违章、不文明驾驶行为；

交通运输部门根据需要依法规划建设非现场执法卡点；砂石企业

确保地磅、监控设施正常运行，实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检查。 

（四）压实责任。涉砂石等企业审批部门以合同约定的形式，

要求企业依法规范装载，按照规定线路、载重、速度、时间和发

车密度运输，否则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取消许可；砂石企业按照

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聘请交通运输线路安全员，加大在运输线

路人员密集区、危险路段交通安全管理。 

二、职责分工 

按照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属地管理、疏堵结合”以及“谁审

批、谁负责”  “谁备案、谁负责”  “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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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综合治理和部门管理相结合、路面治理与源头治理相结合、部

门协作与属地管理相结合，统一标准尺度，依法进行管理，确保

我县规范重载货车通行工作持续、稳定、有效开展。 

县四治办：协调相关执法部门加强全县范围内路面及源头巡

查检查，监督管理砂石运输车辆，对重载货车通行依法提出具体

要求，在运输线路上安排固定人员管控，查处不按规定行驶、超

载运输车辆。牵头做好有关道路非现场执法设施的安装使用工

作。 

县公安局：负责在需要路段、桥梁安装监控抓拍设备，对违

法违规运输车辆进行查处；加大路面交通管控，通过发行通行证

等措施，优化对运输车辆的通行；深化交通秩序及治安秩序的维

护；严厉依法打击强行冲卡、阻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

行为。 

县交通局：负责道路桥梁的荷载评定，设置限载标志标识，

在管养路段完善安保防护设施；会同相关执法部门加强路面巡查

和货源企业监管及非现场执法点选址安装工作；与县公安局、科

商经信局等部门配合依法对非法改装、拼装车辆进行查处。 

县水利局：负责全县黄砂生产企业监督管理，督促企业运输

车辆依法规范装载并按照规定行驶，从源头上杜绝所审批的黄砂

生产企业使用超载车辆进行砂石配载。 

县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全县矿山企业监督管理，督促矿山企业

运输车辆依法规范装载并按照规定行驶，从源头上杜绝所审批的

企业使用超载车辆进行货物配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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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应急局：负责全县非煤矿山企业监督管理，督促所审批的

非煤矿山企业运输车辆依法规范装载并按照规定线路行驶，从源

头上杜绝所审批的企业使用超载车辆进行货物配载。 

县住建局（县重点工程处）、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环保局：

负责全县范围内管理的建设工地建筑材料及弃土运输车辆依法

规范装载并按照规定行驶，从源头上杜绝所管理的建设工地使用

超载车辆进行货物配载。 

县科商经信局：负责依法对重载车辆生产（改装）企业及车

辆产品公告管理；监督和检查汽车生产（改装）企业及产品；查

处违规汽车生产（改装）企业及产品。 

县生态环境分局：负责委托检测机构对进出我县重载货车的

尾气、噪音排放，配合有关部门对违规车辆进行处罚。 

县城管局：负责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及其车辆（含乡镇配送渣

土车）规范装载，按照规定时间、路线运输。 

县城投公司：负责全县黄砂、石料运输车辆规范装载，按照

规定线路、时间、载重、速度和发车密度通行。 

属地乡镇（经济开发区）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抽调人员进

驻企业，依法加强对砂场、石料厂装卸运输的源头监管，安排人

员在危险路段（桥梁）、人员密集区值班巡逻，做好辖区内群众

安全和公路、桥梁保护工作；在管养路段完善安保防护设施；大

力宣传重载货车规范通行意义。 

三、通行要求 

（一）经济开发区企业运输车辆装载货物后，按照城区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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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路出县。 

（二）白塔畈镇广泰、六兴石料厂运输车辆装载货物后，从

矿区道路沿 S251（原省道 210 线）大顾店方向通行出县，对运输

造成的道路设施损坏，由两家企业负责维护修复。 

（三）古碑镇金寨县华润生态发展有限公司的七邻石料厂运

输车辆装载货物后，沿 S331（丁青路）向古碑方向至高速道口通

行出县，对运输造成的道路设施损坏，由该企业负责维护修复。 

（四）双河镇大理石厂及金双石料厂运输车辆装载货物后，

考虑车辆分流处理，沿 S245（原省道 210 线）至梅山镇梅南路，

按照城区绕行线路出县（由公安交管部门发放车辆通行证，限时

限量通过城区路段），空车按原线路返回。 

（五）全军乡金江矿业石料厂运输车辆装载货物后，经 S330

（全铁路）、X316（小泗路）至金叶路方向，按照城区绕行线路

出县，空车按原线路返回。 

（六）桃岭清淤项目运输车辆装载货物后，沿 S443（金桃路）

至 X426（金沙路）、S245（原省道 210 线）、S330（全铁路）、X316

（小泗路）至金叶路方向，按照城区绕行线路出县。空车返回线

路：按照城区绕行线路至 X316（小泗路）、S330（全铁路）、S245

（原省道 210 线）至全军乡政府街道绕行掉头，沿 S245（原省道

210 线）、大畈、双河、S443（金桃路）至桃岭清淤项目现场。 

（七）南溪麻河清淤项目运输车辆装载货物后，沿 S245（原

省道 210 线）、麻河过水路面、S245（原省道 210 线）、夹河过水

路面至 S331（丁青路）丁埠方向上高速出县，空车按原线路返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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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青山砂场运输车辆装载货物后，沿 G529（原省道 209

线）至动车站连接线，按照城区绕行线路出县。 

（九）有特殊运输通行需要的货车，可按规定到县公安交管

大队（渣土车到县城管局）申请办理临时通行证明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金寨县规范重载货车通行领导组，

分管县长任组长，各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。县四治办要协调相

关执法机关进一步充实工作力量，完善人员配备，加大路检路查

巡查执法力度、频次，严格依法查处违规运输重载车辆。 

（二）广泛宣传发动。通过电视、互联网、城区 LED 屏、

发放致全县货物源头单位及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等方式，广

泛开展规范通行宣传工作，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重载货车运

行的危害性和规范工作的重要性，营造良好的执法氛围。 

（三）强化安全保障。采取有效措施，切实保障执法人员人

身安全。巡查执法检查时，执法人员要配备执法记录仪，着反光

背心，夜间巡查要设置必要的安全设施，配备相关预警提示设备。

对违法堵塞交通、暴力抗法、聚集冲卡、寻衅滋事危及执法人员

安全等行为，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，予以治安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移交司法机关。 

（四）公平公正执法。执法过程中，要严格执行“谁批准、谁

负责”   “谁管理、谁负责”  “谁处罚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遵

守相关法规政策规定，依据法律法规处罚到位。对执法人员违反

规定执法或徇私舞弊的，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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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不力、推诿扯皮造成规范工作未能有效开展的要予以通报，

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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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9 日印发 


